
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各項費用學生收退費說明 

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

七
年
級 

1. 課輔費：703 第八節課後輔導費用預計由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

八節課後輔導費用折抵（110 學年度未參加第八節者則以退費辦

理）。 

2. 校外教學費用：抵扣下學期註冊費。 

3. 教育儲蓄戶通知補助者：開學後再行領取。 

4. 午餐費：暫訂抵扣下學期的午餐費用（110 學年度未訂餐者則以退

費辦理）。 

5. 暑假職輔營活動費：110 學年第一學期返校復課後退費。 

八
年
級 

1. 課輔費：各班第八節課後輔導費用預計由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八

節課後輔導費用折抵（110 學年度未參加第八節者則以退費辦理） 

2. 校外教學費用：溢收 10 元開學後退費。 

3. 教育儲蓄戶通知補助者：開學後再行領取。 

4. 午餐費：暫訂抵扣下學期的午餐費用（110 學年度未訂餐者則以退

費辦理）。 

5. 暑假職輔營活動費：110 學年第一學期返校復課後退費。 

九
年
級 

1. 教育儲蓄戶通知補助者：匯款退費。 

2. 午餐費及合作社股金：匯款退費。 

3. 馬偕護校技藝教育課程交通費：匯款退費(4 人)。 

4. 升學報名費：收取 110 學年度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費及

110 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報名費，由 1-3 項退費金額折抵，如不

足額需至學校繳納現金。 

5. 課輔費&畢冊費：未繳交者由 1-3 項退費金額折抵，如不足額需至

學校繳納現金。 

6. 冷氣費：九年級班級冷氣儲值卡餘額結算退回交由各導師處理。 
 

 



※相關費用如有問題請洽各處室負責單位 

 課輔費：教務處教學組分機 201.203 

 升學報名費：教務處註冊組分機 202.204 

 校外教學費用、教育儲蓄戶、畢冊費：學務處訓育組分機 301.307 

 午餐費、合作社股金：學務處衛生組分機 303.307 

 暑假職輔營活動費、馬偕護校技藝教育課程交通費：輔導室資料組

502.509 

 冷氣費：總務處事務組分機 401.404 

 


